國立成功大學

97學年入學新生通識課程修課說明
1、 全校學生須修32學分，含核心通識（16學分）、跨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（共16學分）。
2、 核心通識課程：16學分，含七領域(公民素養、國際語言、健康知能、哲學
                  與信仰、美學與藝術、人類文明史、基礎國文)，學生至少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需選擇五領域，惟必修基礎國文領域至少二學分、英文科至少四學分，其他五領域各至多2學分。即
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1)  2≦基礎國文
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2)  4≦國際語言(4≦英文)
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3)  人類文明史、公民素養、健康知能、哲學與信仰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學與藝術≦2
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4)  5≦領域數
3、 跨領域通識課程：含基礎通識課程及各系專業基礎課程，分四大領域(人文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學領域、社會科學領域、自然科學領域、生命科學領域)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各系學生至少須修10學分，至多14學分。
           (一) 各系學生應在所屬領域外之三領域至少各修習一門。
               (二) 各系學生選修跨領域通識課程必須不在本系專業範疇內。
4、 融合通識課程：各系學生至少須修2學分，至多6學分；含通識領袖論壇、    

                  通識教育生活實踐（詳見中心網頁—課程簡介）。
5、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各學系通識課程規定辦理。
